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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总摇 摇 则

1. 0. 1摇 为规范河南省城市道路绿化设计,丰富城市景观效果,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制定本标准。
1. 0. 2摇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快速路、主干

路、次干路、支路以及停车场和立体交通区域的绿化设计。
1. 0. 3摇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

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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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术摇 摇 语

2. 0. 1摇 道路绿地摇 摇 green space attached to urban road
城市道路用地内的绿地。 包含道路绿带、交通岛绿地、停车场

绿地和立体交通区域绿地。 道路绿带包含分车绿带、行道树绿带、
路侧绿带。
2. 0. 2摇 道路绿化覆盖率摇 摇 road greenery coverage ratio

指道路用地范围内乔木、灌木、草本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

积占道路用地面积的比例。
2. 0. 3摇 分车绿带摇 摇 median planting strip

车行道之间可以绿化的分隔带。 位于上下行机动车道之间的

分车绿带称为中间分车绿带,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或

同方向机动车道之间的分车绿带称为两侧分车绿带。
2. 0. 4摇 行道树绿带摇 摇 sidewalk planting strip

布设在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以种植

行道树为主的绿带。
2. 0. 5摇 路侧绿带摇 摇 roadside planting strip

布设在人行道外缘至同侧道路红线之间的绿带。
2. 0. 6摇 道路绿化更新摇 摇 road greening update

对道路绿化植物采取补植、更换、疏移等措施的活动。
2. 0. 7摇 行道树摇 摇 street tree

种在道路两旁及分车带,为车辆和行人遮阴并构成街景的

树木。
2. 0. 8摇 乡土植物摇 摇 native plants

原产于当地或通过长期引种驯化,对当地自然环境条件具有

高度适应性的植物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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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9摇 胸径摇 摇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乔木主干距离地表面 1. 3 m 处的直径。

2. 0. 10摇 分枝点摇 摇 branch point
乔木主干距地面最近的分枝部位。

2. 0. 11摇 垂直绿化摇 摇 vertical planting
利用植物材料对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墙面及立面进行绿化和

美化。
2. 0. 12摇 海绵城市摇 摇 sponge city

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冶,下雨时吸水、蓄
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实现雨水在城

市中自由迁移。
2. 0. 13摇 土壤障碍因子摇 摇 soil constraint factor

土体中妨碍植物正常生长发育的性质或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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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基本规定

3. 1摇 总体设计要求

3. 1. 1摇 绿化设计应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等上位

规划统筹考虑,并与城市建筑、市政设施、公共设施等相协调。
3. 1. 2摇 道路绿化设计应根据所在的城市功能区、道路等级、绿化

功能、文化表达等因素,协调道路绿化的生态防护和景观效果的

关系。
3. 1. 3摇 城市道路绿地率应与道路红线宽度相协调。 山地道路、更
新的老旧道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
CJJ / T 75的相关规定。 新建城市道路宜符合下列规定:

1摇 红线宽度大于 45 m 的,绿地率不低于 25% ;
2摇 红线宽度小于等于 45 m 大于 30 m 的,绿地率不低

于 20% ;
3摇 红线宽度小于等于 30 m 大于 15 m 的,绿地率不低

于 15% ;
4摇 红线宽度小于等于 15 m 的,根据现场条件尽量提高绿

地率。
3. 1. 4摇 城市道路绿化应注重遮阴,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道路绿

化覆盖率不应小于 80% 。
3. 1. 5摇 道路绿化设计内容应包含植物设计、种植技术要求、种植

土地形设计、给排水系统设计等。
3. 1. 6摇 道路绿化设计应符合安全行车视线、安全行车净空和行人

安全通行的要求。
3. 1. 7摇 绿化设计应满足市政基础及相关设施的安全要求,并应保

证树木正常生长必需的空间与立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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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植物设计要求

3. 2. 1摇 道路绿化设计中植物配置应以乔木为主,乔木、灌木、地被

植物相结合,落叶树与常绿树相结合,并注重植物的色彩及季相

变化。
3. 2. 2摇 植物应选择抗逆性强、生长稳定、易于管养、观赏价值高的

物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宜以乡土植物为主,突出市树市花的应用,慎用外来树种,

不得选用外来入侵树种;
2摇 乔木应选择深根性、树形优美、冠大荫浓、生长健壮、分枝

点高度符合通行条件的树种,宜符合附录 A;
3摇 花灌木应选择花繁叶茂、花期长、便于管理的树种;
4摇 绿篱植物和观叶灌木应选择萌芽力强、枝繁叶茂、耐修剪

的树种;
5摇 地被植物应选择茎叶茂密、长势优良、病虫害少和易管理

的木本或草本观叶、观花植物种类;
6摇 草坪植物应选择萌蘖力强、覆盖率高、耐修剪、抗逆性强和

绿色期长的种类;
7摇 当道路绿地内有海绵设施时,植物应选择既耐水湿又耐干

旱的植物。
3. 2. 3摇 道路绿化设计中乔木、灌木应选择主枝、侧枝分布合理,无
明显偏冠、缺冠等缺陷的苗木。
3. 2. 4摇 道路绿化设计中应明确植物名称、规格、数量、种植密度、
株型要求等。 规格应包含胸径(米径、地径)、高度、冠幅、分枝点高

度、分枝数量、土球或根系等参数。
3. 2. 5摇 道路绿化植物设计应优先利用现有城市绿化中存量苗木。
3. 2. 6摇 道路绿化设计中对长势良好、有价值的原有树木应予以保

留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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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7摇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绿化设计应结合历史记载或地域特色

选择适宜的植物,匹配城市风貌。

3. 3摇 种植设计要求

3. 3. 1摇 道路绿化设计应明确种植土的标准、种植穴(槽)的规格

(包括直径或宽度、深度)等技术要求。
3. 3. 2摇 植物种植设计密度应满足生长空间要求。
3. 3. 3摇 新植乔木和大型灌木应设计支撑。 支撑支柱、支撑与支柱

和树木连接处应牢固,连接树木的支撑点应衬软垫。

3. 4摇 其他设计要求

3. 4. 1摇 道路绿化设计不应影响地下建(构)筑物出入口、管线管廊

及地上附属设施的正常使用。
3. 4. 2摇 道路绿化设计应避让无障碍设施,不影响无障碍通行。
3. 4. 3摇 道路绿化设计应考虑地表径流污染控制,防止含融雪剂的

融雪水等排入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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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绿带设计

4. 1摇 一般规定

4. 1. 1摇 同一道路的绿带绿化应整体有序,不同路段的绿化景观宜

有节奏和韵律的变化。
4. 1. 2摇 交叉口范围内植物配置应符合通透式配置要求,符合现行

行业规范《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 的相关规定。
4. 1. 3摇 乔木树干中心距路缘石内侧不宜小于 0. 75 m。
4. 1. 4摇 植物的树干、枝、叶等不应遮挡交通标志、信号灯等设施。
城市道路树木冠下最小净空高度要求应符合表 4. 1. 4 的规定。

表 4. 1. 4摇 城市道路树木冠下最小净空高度要求

道路种类
通行车辆类型、

行人

树木冠下最小净空

高度(m)

机动车道
混行车道

小客车、大型客

车、铰接客车
4. 5

小客车专用车道 小客车 3. 5

非机动车道 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 2. 5

人行道 行人 2. 5

4. 1. 5摇 分车绿带、行道树绿带内新栽植苗木胸径不宜大于 15 cm,
行道树苗木胸径不宜小于 8 cm。

4. 2摇 分车绿带设计

4. 2. 1摇 分车绿带应满足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安全要求,并符合下列

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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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不应设置为开放式绿地;
2摇 绿带端部应采取通透式配置,停车视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1 中的相关规定;
3摇 中央分车绿带植物应具备防眩功能,距路面高度 0. 6 m ~

1. 5 m 范围应配置枝叶密集的植物,且株距不得大于其冠幅的

5 倍;
4摇 两侧分车绿带应具备安全隔离功能,行车时速大于40 km / h

的道路应设置防护护栏,不宜安装防护护栏的应采取通透式配置。
4. 2. 2摇 分车绿带的植物配置宜色彩协调、形式简洁,按照车速设

计两个以上绿化模式段,并采用不同长度单元交替排列。 分车绿

带绿化长度单元宜符合表 4. 2. 2 的规定。

表 4. 2. 2摇 绿化长度单元与行车时速的关系

时速 S(km / h) S臆40 40<S臆60 60<S臆100

长度 L(m) 20<L臆50 50<L臆80 80<L臆110

4. 2. 3摇 分车绿带宜根据净宽设计不同的种植形式,选择适宜的植

物种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净宽小于 1. 5 m 时,宜采用规则式种植,以小型灌木或地

被植物为主;
2摇 净宽大于等于 1. 5 m 小于 4. 0 m 时,宜采用规则式种植,以

种植乔木为主;
3摇 净宽大于等于 4. 0 m 时,宜采取自然群落式配置,乔木、灌

木和地被植物结合。
4. 2. 4摇 分车绿带的植物应满足道路立地条件和安全功能需求,乔
木应选择分枝点高的树种,灌木应选择自然分枝角度小的种类,绿
篱应选择生长缓慢、耐修剪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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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5摇 分车绿带不具备地栽条件的,可采用种植箱、种植槽等方

式实施垂直绿化,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

程》CJJ / T 236 的相关规定。

4. 3摇 行道树绿带设计

4. 3. 1摇 同一道路同一路段的行道树应有统一的景观风格,树种宜

规格统一、树形一致。
4. 3. 2摇 行道树绿带应保证人行道的连续遮阴,行道树间距应根据

树种青壮年冠幅确定,大型乔木宜 8 m ~ 12 m,中型乔木宜 6 m ~
8 m,小型乔木宜 4 m ~6 m。
4. 3. 3摇 行道树绿带应以种植乔木为主,种植形式与树池类型相协

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独立树池除种植乔木外,还应进行树池覆盖;
2摇 带状树池应以乔木为主,并与灌木、地被相结合,形成连续

的绿带。
4. 3. 4摇 行道树池形状、内径应与人行道或车行道宽度、人流量等

情况相协调,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树池形状有带状树池和独立树池,宜符合表 4. 3. 4 -1 的

规定;

表 4. 3. 4-1摇 行道树池与适用情况表

树池类型及形状 适用情况

带状树池 条形 人行道较宽时可采用

独立树池

方形 不满足带状树池条件时采用

异形
不满足带状树池条件且有特殊

景观要求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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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摇 行道树绿带净宽度不宜小于 1. 5 m,并应与人行道宽度相

协调,不同人行道宽度的树池内径宜符合表 4. 3. 4-2 的规定;

表 4. 3. 4-2摇 树池内径与人行道宽度对应关系表

人行道宽度 X(m) 树池内径(m) 适用情况

X臆3. 5 1. 5 常规情况

3. 5<X臆4. 0 1. 5 ~ 1. 8 常规情况

X>4. 0 逸1. 8 人行道较宽且行道树规格、间距均较大

3摇 采用带状树池时,净宽度不宜小于 2 m,人行道与非机动车

道之间,每隔 20 m ~ 30 m 应留出一条横向通道,人流量较大的路

段,人行道一侧应设计防护护栏。
4. 3. 5摇 行道树应选择根深蘖少、冠大荫浓、干直形美、分枝点高、
病虫害少、落果不伤人不污染地面的树种。
4. 3. 6摇 行道树池覆盖以种植地被、小灌木为主,宜选择低矮、浅根

系、耐旱、规格一致的常绿植物。 不具备种植条件的,宜选用环保、
不易变形开裂、便于维护、无安全隐患、有良好透水透气性能的材

料。 硬质覆盖物边缘应与路面齐平,内圈与树干外周应留 10 cm 以

上的距离。
4. 3. 7摇 行道树池嵌边石宜采用平缘石。 特殊情况时,可设置立缘

石,立缘石不应高于地面 5 cm。 嵌边石材质需与铺装风格统一。
4. 3. 8摇 不具备行道树种植条件的路段,根据人行道的宽度、光照

等情况,可采用容器种植。

4. 4摇 路侧绿带设计

4. 4. 1摇 路侧绿带与红线外绿地相邻时,应与红线外绿地景观、功
能相协调,并应符合表 4. 4.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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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1摇 道路红线外不同绿地类型对应路侧绿带设计要求

绿地类型 路侧绿带设计要求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风景游憩绿地

淤应与周边景区公园、游园广场统筹设计

于宜设计成开放性绿地,丰富绿地休闲游憩

功能

生态保育绿地 宜采用多层群落、多样植物混交的设计方式

防护绿地
淤应保证中上层植物的连续性

于采取多层复配增加密闭性

生产绿地
淤应与其功能相匹配

于体现实用、生态和简约

4. 4. 2摇 路侧绿带与红线外其他城市建设用地相邻时,应与其附属

绿地统筹考虑,根据相邻用地性质和景观要求进行设计,并宜符合

表 4. 4. 2 的规定。

表 4. 4. 2摇 不同建设用地对应路侧绿带设计要求

用地类型 绿带设计要求 备注

居住用地
淤宜有一定的遮挡隔离功能

于植物应层次丰富,种类多样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用地

淤应避免遮挡建筑界面

于植物配置形式宜简洁

包括行政办公用地、文化设施

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体育用

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

设施用地、文物古迹用地、外
事用地和宗教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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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4. 2

用地类型 绿带设计要求 备注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淤宜以开敞空间为主,避免遮

挡建筑界面

于应结合商业用地统一布置

盂植物色彩宜明朗

包括商业设施用地、商务设施

用地、娱乐康体设施用地、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等

工业用地

淤应考虑隔离防护功能,形成

隔离防护林带

于应选择抗性强的植物

物流仓储

用地

应考虑防护隔离功能,形成防

护林带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

淤应考虑隔离功能

于应考虑交通功能需求布置

盂宜考虑一定的庇荫乔木

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

枢纽用地、交通场站用地等

公用设施

用地
应考虑防护隔离功能

包括供应设施用地、环境设施

用地、安全设施用地等

4. 4. 3摇 路侧绿带宽度大于 8 m 时,可设计成开放式绿地,同时增

加供人通行、停留、娱乐的空间和设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
园设计规范》GB 51192 的相关规定。
4. 4. 4摇 人行道较宽时,可在路侧绿带增设乔木,形成双排行道树。
4. 4. 5摇 路侧绿带的重要区域可布置精品绿地景观,并满足下列

要求:
1摇 植物配置应以树姿优美的乔木和花期长、观赏效果好的宿

(球)根花卉为主,常绿与落叶植物合理搭配、丰富色彩、注重层次、
体现季相变化、 突出景观特色;

2摇 景观小品风格宜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调。

·21·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4. 4. 6摇 道路护坡应结合生态修复工程,栽植护坡植物或垂直绿化

植物。
4. 4. 7摇 邻近山体、水体等的路侧绿地,应结合周边自然环境留出

透景线,突出自然景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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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摇 交通岛、停车场及立体交通区域绿化设计

5. 1摇 交通岛绿化设计

5. 1. 1摇 交通岛绿地不应设计为开放式绿地。
5. 1. 2摇 交通岛绿地的植物配置宜增强导向作用,在行车安全视距

范围内应采用通透式配置。
5. 1. 3摇 中心岛绿地植物宜选择抗逆性强、易于管理的草坪、宿根

花卉、花灌木或景观乔木,可布置景观构筑物。
5. 1. 4摇 导向岛绿地植物应以不影响安全行车的乔木和地被植物

为主,平面构图宜简洁。
5. 1. 5摇 立体交叉绿岛宜采取简洁通透的疏林草地设计形式,墙面

宜进行垂直绿化,宜预留养护管理通道。

5. 2摇 停车场绿化设计

5. 2. 1摇 停车场绿化应有利于汽车集散、人车分隔、保证安全。
5. 2. 2摇 树木间距应满足车位尺寸、转弯半径的要求。
5. 2. 3摇 停车场出入口视距三角范围内及停车区不得种植影响驾

驶员安全视线的植物。 停车场植物不应影响夜间照明。
5. 2. 4摇 停车场宜设计为林荫停车场,应种植分枝点高、根系发达、
不落浆果、不飘毛絮、病虫害少、适应性强的高大庇荫乔木,绿化覆

盖率大于 30% 。
5. 2. 5摇 停车场种植的乔木枝下高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非机动车及小型汽车停车位不应小于 2. 5 m;
2摇 中型汽车停车位不应小于 3. 5 m;
3摇 大型汽车和载货汽车停车位不应小于 4.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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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6 摇 停车位宜采用植草砖、植草格等透水透气性强的生态

铺装。

5. 3摇 立体交通区域绿化设计

5. 3. 1摇 立体交通区域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绿化设计不得影响原有建(构)筑物的安全性、功能性和耐

久性;
2摇 位于地面合流、分流处的立体交叉绿化应种植低矮灌木和

地被植物,保证视线通透;
3摇 立体交叉匝道植物配置应增强导向作用;
4摇 立体绿化宜采用智能灌溉控制系统进行水肥管理。

5. 3. 2摇 高架桥、立交桥、天桥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桥下空间绿化应根据光照条件确定其设计形式,光照强度

较低的桥下应选择耐阴、耐旱、易管理的灌木或地被植物;
2摇 桥下应避免使用大乔木;
3摇 桥下空间的立体绿化不得影响各类管线及设施的安全使

用和养护管理,并满足桥下车辆通行净空要求;
4摇 新建高架桥、立交桥及人行天桥桥侧绿化应在桥梁设计中

对植物栽植区域、绿化给排水设施等进行统筹设计;
5摇 已建高架桥、立交桥和人行天桥桥侧可根据桥体现状采用

顶端放置或悬挂种植箱的方式进行绿化,并应充分考虑桥梁结构

以及安全性能;
6摇 高架桥、立交桥、人行天桥桥侧绿化应符合表 5. 3. 2 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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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2摇 高架桥、立交桥、人行天桥桥侧绿化要求

项目 主要要求

种植箱

淤应采用坚实、耐用、不易老化的材料

于应满足挂架承重、悬挂空间限制和植物生长的要求

盂颜色应与周围环境协调,形状简洁大方

榆种植箱底部应设储水层,储水层上方应设排水孔

栽植苗
根据朝向、光照等立地条件选择不同类型植物材料,应具备抗

污染、耐干旱、耐修剪等特性

栽植基质

淤宜采用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并具备保水、透水、透气和轻量化

的特征

于应满足栽植苗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

盂应有一定比例基肥,可采用腐熟的有机肥或缓释肥

挂架安装

淤挂架宜根据种植箱的形状和重量制作金属挂架,并满足承重

要求

于应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

盂安装位置应避开道桥沉降观测点等设施

5. 3. 3摇 立体交通区域桥柱、挡土墙、护栏可根据现场条件设计攀

缘式、框架式或模块式等垂直绿化类型。
5. 3. 4摇 不同的垂直绿化类型应选择适宜的栽植方式和植物种类,
应符合表 5. 3. 4 的规定。

表 5. 3. 4摇 不同垂直绿化类型的栽植方式和植物选择

垂直绿化类型 栽植方式 植物选择

攀缘式垂直绿化 地栽

框架式垂直绿化 地栽

模块式垂直绿化 容器栽植

桥下空间宜

选用耐阴、
耐旱植物

茎节有气生根或吸盘的速生

藤本植物

吸附力弱的速生藤本植物

浅根系的草本、木本、观花、观
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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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5摇 边坡绿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边坡绿化设计前,应对边坡进行稳定性评价,对于不稳定

边坡应采取支护、加固等措施;
2摇 缓坡可采取直接播种或铺植草坪、客土植生植物护坡、蜂

巢式网格植草护坡等设计形式,陡坡可采取挂网喷播等技术进行

绿化;
3摇 道路边坡绿化植物宜选择抗旱、耐瘠薄、根系发达的草坪、

地被、灌木或攀缘植物,采取草坪铺植的需用竹签或 U 形钉固定,
防止草坪滑落;

4摇 边坡绿化应设计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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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摇 道路绿化与有关设施

6. 1摇 道路绿化与地下管线、管廊

6. 1. 1摇 绿化树木与地下管线外缘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 / T 75 的相关规定。
6. 1. 2摇 地下管廊的顶层覆土深度应大于 1. 5 m,优先选择浅根性

植物。

6. 2摇 道路绿化与架空线

6. 2. 1摇 在分车绿带和行道树绿带上方不宜设置架空线。 当确需

设置时,保证架空线安全距离外应有不小于 9 m 的树木生长空间,
不足 9 m 时应对导线采取绝缘保护。 架空线下配置的乔木应选择

开张型且耐修剪的树种。
6. 2. 2摇 树木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的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表 6. 2. 2
的规定。

表 6. 2. 2摇 树木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的最小垂直距离

电压(kV) 3 以下 3 ~ 10 35 ~ 66 110 220 330

最小垂直距离

(m)
3. 0 3. 0 4. 0 4. 0 4. 5 5. 5

6. 2. 3摇 10 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

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

规范》GB 55014 的相关规定,35 kV 及以上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

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 / T 75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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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4摇 架空线下方的植物种植设计应考虑到植物的生长速度以

及青壮年期的高度,宜选择生长速度慢、耐修剪的中小型植物

种类。

6. 3摇 道路绿化与其他设施

6. 3. 1摇 树木与其他设施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6. 3. 1 的规定。

表 6. 3. 1摇 树木与其他设施的最小水平距离(m)

设施名称 至乔木中心距离 至灌木中心距离

楼房 5. 00 1. 50

平房 2. 00 —

排水明沟 1. 00 0. 50

测量水准点 2. 00 1. 00

低于 2 m 的围墙 1. 00 0. 75

挡土墙顶内和墙角外 2. 00 0. 50

6. 3. 2摇 树木不应遮挡地上交通信号、指示牌、路灯照明等,树木中

心与杆柱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2. 00 m。
6. 3. 3摇 绿地景观照明宜考虑生态和环保要求,避免对周边植物造

成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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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摇 种植土与地形设计

7. 1摇 种植土设计

7. 1. 1摇 绿化种植土应疏松、肥沃。 设计前应结合现状土壤情况,
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 / T 75 的相关规定

提出技术要求,宜对不合格的种植土制定相应的改良或修复方案。
7. 1. 2摇 种植土存在压实、石块等土壤障碍因子时,应符合表 7. 1. 2
的规定。

表 7. 1. 2摇 绿化种植土主要土壤障碍因子的技术要求

土壤障碍因子控制指标 技术要求

压实

密度(T / m3)
(有地下构筑物或特殊设计

要求的除外)
<1. 35

非毛管孔隙度(% ) 5 ~ 25

石砾含量

(除排水或通气等

特殊要求)

总含量(粒径逸2 mm)
(质量分数,% )

臆20

7. 1. 3摇 除设施顶部绿化外,种植土有效土层下不得有不透水层,
并与周围实土相接。 有效土层厚度应满足植物生长需要,并符合

表 7. 1.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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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3摇 绿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

植物生活型 植物类型 有效土层厚度(cm)

乔木

胸径逸20 cm 逸180

胸径<20 cm,深根性 逸150

胸径<20 cm,浅根性 逸100

灌木藤本
大型、中型 逸90

小型 逸40

棕榈类 逸90

竹类
大径 逸80

中、小径 逸50

草坪、花卉、草本地被 逸30

7. 2摇 地形设计

7. 2. 1摇 应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依据道路等级、功能、绿带宽

度等设计地形。
7. 2. 2摇 道路绿地的坡向、坡度应与道路路面排水相协调,与市政

排水管网相结合,保证绿地内无长期积水或水土流失。
7. 2. 3摇 地形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原有地形,减少土方外运

内送。 可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易淹区、易涝区设置下凹式

绿地。
7. 2. 4摇 地形处理应遵循自然过渡原则,避免生硬,确保景观整体

协调性,并符合表 7. 2.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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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4摇 地形与植物配置方式对应表

植物配置方式 地形风格

规则式 平面地形

通透式

群落式
平缓微地形、自然斜坡

花境、立体模纹等特殊景观 立体龟背状

7. 2. 5摇 绿地种植土应低于侧石 10 cm ~20 cm。
7. 2. 6摇 绿化地形应保证行车安全视线。
7. 2. 7摇 周边自然景观优美的道路,其地形设计应预留观景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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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摇 给水、排水设计

8. 1摇 给水设计

8. 1. 1摇 道路绿化灌溉设计应遵循安全、节约、高效、可持续的

原则。
8. 1. 2摇 绿化用水宜以再生水、天然水体或自来水为水源,优先使

用再生水。 再生水宜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摇 绿

地灌溉水质》GB / T 25499 的相关规定。
8. 1. 3摇 设计前应根据现状条件、灌溉面积、植物特性、气候条件、
土壤条件、灌溉方式等因素估算需水量。
8. 1. 4摇 根据道路绿地的场地特征、给水的水源特点、植物的生态

习性,结合经济性等因素,设置科学合理的灌溉方式,宜符合下列

规定:
1摇 道路绿带应根据绿带宽度设置适宜的灌溉方式;
2摇 停车场绿地宜布置快速取水阀;
3摇 连续花箱、种植槽宜采用滴灌方式;
4摇 垂直绿化宜采取微喷灌或滴灌方式。

8. 1. 5摇 当采用机械灌溉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优先选择智能化灌溉,提高水的利用率和灌溉效率,减少

水的飘逸和蒸发损失;
2摇 根据现场条件确定合理的喷灌强度和持续时间,防止出现

地表面积水、径流;
3摇 有喷灌设计的绿地,根据绿地形状选用适宜的喷头型号并

进行合理布局,防止喷水射程超出种植绿地边界。
8. 1. 6摇 道路绿化灌溉设计中管网系统应选择适宜的管径、壁厚与

材质,管径、壁厚应满足用水量及水压的要求,材质宜选择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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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化学稳定性、耐腐性的种类。
8. 1. 7摇 管道横穿车行道时应设置套管且埋深在道路结构层以下。

8. 2摇 排水设计

8. 2. 1摇 园林绿地应结合场地条件、植物需求、功能定位等综合选

择排水方式,并满足表 8. 2. 1 的要求。

表 8. 2. 1摇 常见排水方式适用情况

排水类型 排水方式 适用情况

自然排水(被动排水)

地面径流排水

绿地草坪通过微地形起

伏,让雨水向路边排水沟

汇集

土壤渗透排水
沙土、沙壤土等透水性好

的区域

工程排水(主动排水)

明沟排水

暗管排水

盲沟排水

适用于边坡绿地或土壤

黏重(渗透差)的绿地

生态化排水

(雨水管理与利用结合)

雨水湿地

渗透设施
适用于各类生态型绿地

8. 2. 2摇 排水管道(沟)的布置应结合地形、地质、植物、建筑物等因

素,满足功能要求,以安全、经济和管理方便为原则。
8. 2. 3摇 绿地中排水设计应根据不同的绿地需求,选择相应的雨水

径流控制和利用的技术措施。
8. 2. 4摇 绿地宜利用景观水体、雨水湿地渗管等措施就地储存雨

水,应用于绿地灌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摇 在低洼处设置雨水湿地、碎石盲沟、渗透管沟等集水设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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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集雨水可直接排入绿地雨水储存设施中;
2摇 地下空间顶板上的绿地应有雨水排水设施,并应将雨水汇

入绿地雨水储存设施中;
3摇 进入绿地的雨水,其停留时间不得大于植物的耐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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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摇 道路绿化更新

9. 0. 1摇 当道路绿化符合下列条件时应进行更新:
1摇 道路绿化有安全隐患;
2摇 因道路改扩建使绿化模式发生改变;
3摇 植物发生较为严重的病虫害、自然灾害、老化退化等现象,

导致景观难以自我修复。
9. 0. 2摇 更新内容应包含植物更换和设施更新。
9. 0. 3摇 宜根据道路绿化具体情况选择整体更新、渐进式更新或局

部更新的方式,并符合下列要求:
1摇 城市道路绿带不能保持城市道路绿化完整性和连续性时,

可进行整体更新;
2摇 城市道路绿带部分景观影响道路绿化完整性和连续性时,

可进行渐进式更新;
3摇 城市道路绿带中局部存在问题,或者针对节点景观优化提

升时,可进行局部更新。
9. 0. 4摇 局部更新时,种植形式应与原有绿化形式相协调,树种应

一致,行道树规格宜与原有行道树规格相近。
9. 0. 5摇 更新应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并符合下列规定:

1摇 古树名木、古树后备资源应保留;
2摇 长势良好的乔灌木和地被宜保留或调整位置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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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摇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摇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冶,反面词采用“严禁冶;
摇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冶,反面词采用“不应冶或“不得冶;
摇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

面词采用“宜冶,反面词采用“不宜冶;
摇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冶。
2摇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冶或“应按……执行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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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摇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
2摇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1
3摇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
4摇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摇 绿地灌溉水质》GB / T 25499
5摇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
6摇 《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 / T 75
7摇 《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 / T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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